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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重点

五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登记
不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本报济宁8月1日讯(记者 晋
森) 根据省民政厅发布的《关于
创新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工作的
通知》要求，8月1日起，行业协会
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
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可
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
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
意。

据了解，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

组织指从事工业、农业、商业、服务
业等经济类社会团体，包括异地商
会；科技类社会组织指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领域的学术性、科普性、
综合性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类社会
组织指从事社会福利、救灾救助、
社会保障及社会事务的社会服务
类社会组织和教育、卫生、文化、体
育、生态环境等社会事业类社会组
织；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指围

绕城乡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提
供服务的社会组织。

此外，还将推行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积极推动行业协
会商会和行政机关在人事、机构、
职能、财务、资产等方面分开，禁止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业协会商
会兼职，禁止行业协会商会和行政
机关合署办公，禁止行业协会商会
的财务由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切实

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增
强其自主性和活力。

济宁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公益慈善类社会组
织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
意，主要是简化登记审批手续。行
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则
主要是为了去行政化，促进协会
商会的民间化进程，逐步去除行
政色彩，也是下步发展的趋势。

济济宁宁开开出出首首张张““营营改改增增””发发票票
试点纳税人共3607户，税负将逐步合理下降

本报记者 马辉
通讯员 徐晓剑

8月1日0时0分，济宁交运集
团向徐州思达瑞工艺品有限公司
开出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面额
为51800元，费用项目为运输费，
这是“营改增”试点工作启动后，
济宁开出的第一张增值税专用发
票。跟以往有所变化的是，主管税
务机关为济宁市市区国家税务
局，而不再是济宁市市区地方税
务局。

此次“营改增”试点工作启动
后，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
税；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
税率的基础上，新增设11%和6%
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

的税率，研发和技术服务、广播影
视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
率。同时明确了营改增适用减免
税行业和有关税收政策。原归属
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
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目
前，国税、地税和纳税人三方共同
确认符合条件的营改增试点纳税
人3607户。”济宁市地税局副局长
宋伟洲告诉记者。

“目前，我市营改增试点启动
工作已完全准备就绪，具备了‘试
点当日系统顺利上线、试点当月
发票顺利开具’的条件。”济宁市
国税局党组书记许本虎告诉记
者，为方便纳税人办理相关业务，
增设了办税服务窗口61个，设置
营改增专业咨询台41个，营改增
专门窗口56个，增配专门服务人

员91名。
“近期通过试点调研，个别行

业和企业反映试点后税负将有所
增加。根据先行试点地区的经验，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从济宁前期
对企业进行模拟测算的结果来
看，超过九成的试点企业改革后
税负会降低，不到一成的试点企
业改革后税负会暂时有所增加。”
济宁市财政局局长张茂如说，少
部分试点纳税人税负增加有其特
殊性，如部分企业在试点初期由
于购置或更新固定资产较少，短
期内税负有所增加，当其购置或
更新固定资产时，税负会出现下
降。随着时间推移，纳税人成本构
成、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更新周期
的变化，营改增范围的不断扩大，
纳税人税负将逐步合理下降。

8月1日凌晨零点，济宁交运集团顺利开出一张面额为51800元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也标志着济宁市“营改增”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据
介绍，随着时间推移，纳税人成本构成、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更新周期
的变化，营改增范围的不断扩大，纳税人税负将逐步合理下降。

济宁交运集团开出济宁首张“营改增”增值税专用发票。马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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